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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法的五项基本原则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从而构成了一个辩证的体系。
五项基本原则可以分为两个层级，第一层级为价值判断理性，包括存在派生关系的正义、公平、平等
三原则；第二层级为实践理性，第二层级原则以第一层级原则为基础，其中善意原则主要源自正义原
则，和谐原则主要源自公平原则。
一般来说，对于不同的情势，需要适用不同的基本原则；当数项基本原则共同作用于某种情势的时候
，各原则的侧重会有所不同。
当五项原则发生冲突之时，前一项原则优于后一项原则。
自然法正是从这五项基本原则展开，发展到一般法律原则，再具体化为强行法的。

　　自然国际法基本原则并非孤立，而是与实在国际法存在着互动关系的。
自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决定着实在国际法，实在国际法也对自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起着反作用。

　　就自然法的基本原则的运作而言，在国内法上，其通过国家意志的作用，转化为实在法而发挥作
用；在国际法上，其主要通过国家意志的合意，转化为实在国际法而发挥作用，同时也可以通过其所
衍生的第二层级与第三层级渊源在特定条件下直接作用于国际关系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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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国际私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法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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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瑞士），《比较法研究》、《法学评论》、《法学》、《法商研究》、《政治与法律》、《法
学论坛》、《中国刑事法杂志》、《国外社会科学》、《浙江大学学报》、《浙江社会科学》、《学
海》、《国际金融研究》、《财经科学》、《国际观察》、《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国际私法与
比较法年刊》、《国际经济法学刊》等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40多篇，其中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
》（国际法学）全文转载或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

　　独著：《国际法本体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离岸金融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涉外法律实训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独编：《法律英语：中英双语法律文书中的句法歧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合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论捕获法》，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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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作为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富勒认为，正义是法律的内在道德，又称为程序自然法。
内在道德是中性的，可以为不同的法律实体目标（即外在道德，又称实体自然法）服务。
要实现完善的法律道德，内在与外在道德缺一不可。
①不难看出，与其所主张的自然法即道德的观点相适应，富勒认为正义也是一种道德，而且正义是一
种关注形式的程序性道德要求，正义不含有价值也没有实体内容，它只起保障实体内容的作用。
可以说，富勒所指的正义就是程序正义。
显然，这样的界定，虽然很实用，但却过于狭窄。
菲尼斯认为，正义是实践理性要求的集合，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共同善”，正义一般包括人际关系、
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比例平衡三大要素。
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为基础，他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分配正义事关每个人应享有的权利
，交换正义则要求每个人承担应履行的义务。
②很明显，菲尼斯在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法哲学体系的基础上，试图作出两项发展，一是发现并阐述基
本的善，二是概括正义的基本要素。
诚然，阐述什么是基本的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正义，但正如本书所一再指出的，善是正义原则
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相反。
正是由于对善与正义之间关系理解的失误，菲尼斯在概括正义的基本要素时，就难以把握正义的本质
，不能指出正义真正的核心要素所在，而仅仅归纳了正义的表现形式。
可见，新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内容与形式、正义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更细致的阐述，这对梳
理正义的枝节是很有帮助的。
然而，视自然法为道德，乃是该学派的普遍缺陷。
如此一来，正义或者被视为道德，或者被视为实在法价值，而唯独不被视为自然法。
有人认为正义仅仅是形式道德，有人认为正义从属于善⋯⋯正义的内容似乎丰富了，但是正义却迷失
了其最基本的质的规定性。
只有回到（否定之否定之后的）自然法的轨道，才能真正认清正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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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自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为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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